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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立內湖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111 學年度學生技藝競

賽實施計畫 

一、依據：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學生技藝競賽實施要點。 

二、目的：鼓勵學生重視技能實習，促進學生間相互觀摩切磋以提高技術水準，

因應國家經濟建設發展之需要，達成高級工商業職業教育之目標，進

而作為遴選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工商科學生技藝競賽暨培訓各項技藝

競賽選手之參考。 

三、主辦單位：實習處。 

承辦單位：電子科、電機科、資訊科、控制科、冷凍空調科、應用英語科。 

四、參賽對象：本校一、二年級在學學生。 

五、競賽職種： 

編號 職 種 名 稱 承辦科別 備  註 

1 冷凍空調 冷凍科 分年級辦理 

2 工業配線 電機科 分年級辦理 

3 室內配線 電機科 1、2 年級合併辦理 

4 工業電子 電子科 分年級辦理 

5 數位電子 電子科 分年級辦理 

6 機電整合 控制科 分年級辦理 

7 電腦軟體設計 資訊科 分年級辦理 

8 電腦修護 資訊科 分年級辦理 

9 機器人 資訊科 分年級辦理 

10 職場英文 應英科 1、2 年級合併辦理 

11 商業簡報 應英科 1、2 年級合併辦理 

註 1：報名人數達 5人(含)以上，始辦理該職種競賽；4人（含以下）改為觀

摩賽。 

註 2：競賽場地由承辦科自行公布，並通知選手。  

六、報名手續： 報名日期：112 年 4月 24 日（星期一）至 4月 28 日（星期五）。 

2.報名流程：填寫報名表（向科主任或實習處索取）→請指導老師簽名→請

科主任簽名→將報名表交給承辦科主任收存→完成報名手續。 

3.不可跨科報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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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競賽方式： 

1.分筆試及術科實作，學術科佔分比例由主辦科事先公告。 

2.競賽試題事先公布與否，由各承辦科命題教師決定後另行通知。 

八、競賽程序： 

1.各職種報名人數若超過 20人以上時，得以筆試成績作為決選依據，前 20

名可參加決賽。 

2.筆試、術科日期：112 年 6月 9日（星期五）至 6月 16（星期五）日間，

由承辦科自行決定，並通知選手。 

3.比賽地點：各科工場，由承辦科自行公布，並通知選手。。 

九、命題範圍：以一、二年級課程標準內容為原則。 

十、評審標準：評審標準，由命題及評審老師共同訂定之，是否事先公告由各科

決定及公告，競賽成績於賽後 3天內公告於實習處公布欄。 

十一、獎勵： 

1.各職種錄取名額如下。（成績未達標準不列名次） 

實際參賽人數 列名名額 佳作名額 

5 至 8人 2 若干名 

9 至 20 人 3 若干名 

21 人以上 5 若干名 

 註：各職類「佳作」錄取名額，以參賽人數 30％（不含列名名額）為限（四捨五入）。 

2.優勝學生由學校頒發獎狀暨獎勵金（第 1名 300 元，第 2名 200 元，第 3~5

名 100 元），於公開場合頒獎表揚。 

3.觀摩賽學生擇優頒發獎狀獎勵。 

十二、經費：本競賽經費由學校相關經費及優質化經費項下勻支。 

十三、本計畫陳校長核可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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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立內湖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111 學年度學生校內技藝競賽 

報名表 

一、參賽對象：本校一、二年級在學學生。 

二、報名日期、方式： 

1、日期：自 112 年 4 月 24 日（星期一）至 4月 28 日（星期五）止，逾期恕

不受理補辦。 

2、流程：填寫報名表（向科主任或實習處索取）→請指導老師簽名→請科主

任簽名→將報名表交給承辦科主任收存→完成報名手續。 

三、競賽日期、方式： 

1、日期：112 年 6月 9日（星期五）至 6月 16（星期五）日間，由承辦科自

行決定，在各職類工場實施（地點另行公布）。 

2、方式：分筆試及術科實作。 
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

111 學年度校內學生技藝競賽報名表 

        科        年        班       參加職種︰                   類     

指導老師簽名：         導師簽名：           科主任：            

學    號 姓    名 學    號 姓    名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


